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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排課辦法 

93.12.31 第 9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4.01.17 校秘字第 0940000081號函公布 

96.12.28 第10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7.01.08 校秘字第0970000049號函公布 

 

 

第一條  為維護本校教學品質及充分使用教學空間，特訂定「淡江大學排課辦

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專任教師兼主管者，週三及週五下午不得排課。 

第三條  上課時間排課原則依下列方式為之：  

一、專任教師以每日排課日間不超過四小時，夜間不超過四小時，

日、夜合併則不超過六小時為原則。 

二、日間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。 

三、進學班、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晚上六時至十

時；星期六及星期日為上午八時至晚上十時為原則。 

四、二學分課程，上午排課順序應為第一、二節或第三、四節。 

五、輔系單獨開班課程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六時至十時

為原則。 

六、專任教師以不連續授大學部同一班級同一門課程三小時以上

（含）為原則。 

七、一學年之課程，上、下學期均應排同一時間上課。 

八、每學期開始上課後，若無特殊原因，不得再調動課程時間。 

第四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